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1 年科研助理招聘公告

为贯彻落实“六稳六保”决策部署，进一步推进学院省部

级及以上科研平台的发展，根据《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财政部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关于鼓励科研项目

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国科发资

〔2020〕132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高等学校进一步做

好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教科技

厅函〔2020〕23号）和《湖南工程学院设置科研助理岗位吸

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实施方案（试行）》（校办字〔2020〕32

号）文件精神，结合 2021届毕业生就业形势及相关文件要

求，学院决定面向 2021届毕业生招聘科研助理 20名。现将

有关招聘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原则

自愿报名、双向选择、公平竞争、择优聘用。

二、招聘对象

2021届毕业生（包括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

科研助理是指学院根据承担科研任务和学院科技长远

发展需要聘用的协助平台（包括团队与个人）从事科研项目

辅助研究、实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以及学术助理和财务助理等工作的人员。



三、岗位设置及待遇

承担科研项目多、研究任务重的省级应用特色学科、省级

重点实验室和科技创新团队、在研和新立项的国家级科研项

目、其他项目的负责人可根据需求申请设置科研助理岗位。

被聘用人员的薪酬由团队或项目负责人根据岗位要求

及被聘用人员的个人情况进行协商，并结合科研助理实际工

作业绩进行动态调整。

四、岗位学位学历要求

2021届毕业生（包括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相关学位

学历证书须在 2021年 7月 31日前获得。

五、岗位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和国家的路线、方

针和政策，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与理论水平，遵纪守法，品

行端正；

2．爱岗敬业，勤奋踏实，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

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3．具备岗位所需的基本工作技能，具有较强的写作能

力、语言表达能力、协调与沟通能力和处理办公室基本事务

能力；

4．具有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各平台所涉相关专业背

景；



5．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等重点群体毕业生优先。

六、招聘流程

（一）报名和资格审查

1．本次招聘采取电子邮件报名或者现场报名，请于 2021

年 7月 25日 17:00前发送电子邮件到 642615662@qq.com进

行报名。请在邮件主题及应聘文档名中注明“电气与信息工程

学院 2021年科研助理招聘+姓名”，或者将报名材料交至电

气楼 116办公室现场报名。

2．应聘人员须提供以下材料：

（1）《湖南工程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科研助理登

记表》1份（见附件 1）；

（2）个人简历；

（3）身份证；

（4）学历证、学位证等（硕士研究生提供硕士研究生

学位学历证，本科学士学历学位证；本科生提供本科学士学

历学位证；在读生还需提供学生证等相关在读证明）；国（境）

外高校毕业生还须提供教育部学历认证；

（5）资格证书、获奖证书等其它能体现符合应聘条件

的有关证明材料。

上述材料暂只需提供电子档，待考核时再提供原件。应

聘材料应如实提供，表格内容须按要求填写。



3．学院相关科研平台、科研团队等负责受理报名和对

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根据应聘人员电子邮件报名提供材

料，初步确定符合条件的人员。资格审查工作贯穿整个招聘

过程，如发现应聘人员条件不符合学院招聘岗位条件或《报

名登记表》填写不实的，学院有权取消其应聘资格。

（二）考核

由科研平台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组织相关人员对符合报

名条件的应聘人员进行考核。

（三）拟聘人员公示及聘用

考核小组根据应聘人员的综合考核情况，从被考核人员

中确定拟聘人选并提出书面考核聘用意见，并在学院网站对

拟聘人员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按聘用程序办理相关手

续。

七、联系方式

李老师 0731-58688580

湖南工程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1年 7月 10日


